附件 
南京林业大学委托社会审计服务项目质量评价表
	被评价
单位
	  
	服务
项目
	  

	一级
指标
	权重
	二级
指标
	分值
（满分）
	评价标准
	得分

	项目计划阶段
	25%
	人员配备
	20
	基准分15分；主审是注册会计师或相关专业高级职称者加2分，注册会计师执业年限超过5年者加2分、超过3年者加1分；组员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者加1分；如中途更换主审扣5分。
	 

	
	
	工作方案
	5
	计划详略得当得1-3分；人员时间安排合理得1-2分。
	 

	项目实施阶段
	40%
	配合沟通程度
	
10

	工作配合态度好得1-2分；协调工作落实到位得1-3分；日常沟通主动及时得1-3分；重大事项沟通及时得1-2分。
	 
 

	
	
	合同承诺兑现程度
	10
	基准分5分；承诺兑现及时有效加1-5分。
	 

	
	
	工作底稿
	20
	基准分10分；工作底稿规范完整加1-5分；佐证材料充分适当加1-5分。
	 

	项目完成阶段
	35%
	工作完成及时性
	10
	基准分6分；提前1-5个工作日完成加1分，提前6-10个工作日完成加2分，提前11个及以上工作日完成加4分，各加分时间段之间不累计加分；延迟1-5个工作日完成减2分，延迟6-10个工作日完成减4分，延迟11个及以上工作日完成减6分，各减分时间段之间不累计减分。
	

	
	
	报告质量
	25
	文字清楚通顺、措辞适当得1-5分；逻辑清楚、表达精准得1-5分；审计依据有效得1-2分；审计证据相关、可靠和充分得1-3分；反映问题全面、准确得1-5分；审计建议针对性强、可操作性强得1-5分。
	 

	服务项目评分
	

	评价人签名
	

	审计处备案签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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